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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BD_E5_8D_8E__c36_53760.htm 摘 要:公平原则是国际经

济法的基本原则,国际反倾销制度也应体现公平。但目前的国

际反倾销制度从协议的建立到具体实施,都与公平原则相悖。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单靠加强应诉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面对不公平的国际反倾销制度,我国一方面要加强国内应对

反倾销的措施,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要

求修改《1994年反倾销守则》中对优惠缺乏具体落实措施、

含糊的条款。关键词:公平原则.实质公平.反倾销制度.发展中

国家 自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遭受反倾销打击最严重的

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也未能得到缓解。一般而言,随着一国对

外贸易的扩大,反倾销诉讼的增多也是在所难免的,但目前国际

反倾销制度中明显体现出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表面

公平下所存在的实质不公平。公平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

基本原则,国际反倾销制度是国际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自然也要适用该原则。但以笔者观之,目前的国际反倾销制

度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个原则.发展中国家在该制度中遭到不

公平的待遇,并因此而蒙受了不应有的经济损失,我国也在此列

。因此,我们在现有框架内积极应诉的同时,还应着眼于从公平

原则入手,分析国际反倾销制度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及其原因

和实质,以期争取改善目前不公平的国际反倾销制度。 一、公

平原则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

原则,它体现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该原则是

随着传统国际法的发展,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上,经过平



等互利原则、公平互利原则这几个发展阶段逐渐演变而来的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

WriteZhu(1). (Ｐ330)国际经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新兴学科,自

然也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在国际经济法的正义中,离不开

平等、公平的讨论,因此公平原则体现了国际经济法的价值观

。公平原则主要是立足于国家层面上来阐述国与国之间的公

平、正义的,它以国家为主体,属于集体正义的范畴。国际社会

不存在离开国家利益的纯粹公平,因此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发达

国家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就对公平有不同的看法

。表现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就出现了发达国家追求以资本自由

为基础的“形式正义”、“相称正义”、“相互正义”.而发

展中国家则追求“实质正义”、“同等正义”、“分配正义

”。 WriteZhu(2). (Ｐ149)虽然这两类国家关于公平、正义的

看法有所不同,但随着国际经济法公平原则的确立,国际社会建

立了新的公平观。体现国际经济法公平原则的国际文件主要

有,1974年5月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

序宣言》和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

义务宪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在其第四部分强

调: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建立在彼此公平对待的基础上,国际社会

一切成员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开展最广泛的合作,借以消除经济

差距,达到共同繁荣。《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在其第1

章第5点规定: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作为国际社会的

平等成员,有权充分和有效地参加解决世界经济、金融和货币

问题作出国际决定的过程,并公平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 根据

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确知当今国际经济法上的公平原则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法律地位的平等。这是指国家不



分大小强弱,都具有平等的国际人格,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二

是国家参加国际经济决策的平等。这是指国家不管经济水平

发展高低,都有权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三是要体现互利

的结果,实现实质上的公平。这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不但发

达国家获利,发展中国家也要获利,发达国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

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达到共同繁荣。在公平原则所包

含的内容中,国家法律地位平等是公平原则的基础,参与决策的

平等是公平原则的手段,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的互利。公平原则是改造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必然要求。“二战”后,在旧的国际经济

秩序下,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上与发展

中国家进行交往,结果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发展中国家

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既要保证发达国家的利益,也要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必

然实行公平原则。公平原则确立的公平观不仅要求同等实力

的国家之间实行平等互利原则,更重要的是承认经济实力悬殊

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异的存在,消除对发展中国家

的歧视待遇,实行非对等的优惠待遇,从而谋求实质上的平等。

WriteZhu(3). (Ｐ22-23)这是公平理念的新主张,代表着先进的

价值观和道德取向。为了保证公平原则的实现,发达国家应当

负担应有的国际义务,为了保证国际贸易领域公平原则的实现,

发达国家应该建立无歧视和具有操作性的特惠制度,以确保发

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合理的经济利益。 二、国际

反倾销制度与公平原则相悖的具体体现 国际反倾销制度是国

际经济制度的一个部分,是用来保障国际贸易自由化、反对低

价倾销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随着世贸组织的运转,



《1994年反倾销守则》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再加上主

要发达国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及对反倾销制度的使用

不当,导致反倾销协议中已经存在的不公平在实际实施中进一

步扩大,致使从协议到实践都出现与公平原则相悖的情况。 1.

《1994年反倾销守则》存在的不能贯彻公平原则的内容 (1)

《1994年反倾销守则》对发展中国家优惠的规定缺乏落实措

施。为了体现公平原则,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1994年反倾

销守则》第15条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在考虑实施本协

定项下的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成员应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

特殊情况给予特别注意。在实施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成员根本

利益的反倾销税之前,应探讨本协定规定的建设性补救的可能

性。但这个条款内容模糊,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因

为15条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规定具体的优惠,只是对发达国家

施加了一种用开放的思想来实际探索这种救济的可能性的责

任,至于是否真正采取建设性补救措施,完全取决于发达国家。

从公平原则来看,反倾销协议15条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

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公平原则的诉求,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具体

制度的保障,使它成为发展中国家看得见但吃不着、悬在空中

的东西,无法实现实质公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